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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 函
地址：10015 臺北市福州街15號

承辦人：陳姵君

電話：(02)23977395

傳真：(02)23970522

電子信箱：pjchen@trade.gov.tw

受文者：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09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經貿字第1090460442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JCS1510904604420.pdf、JCS1810904604420.pdf、JCS4410904604420.

pdf、JCS4510904604420.pdf、JCS5310904604420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舊機動車輛及引擎輸出查證作業要點」第5點附件

2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說明：

一、檢附修正「舊機動車輛及引擎輸出查證作業要點」第5點附

件2、修正總說明、修正對照表及發布令影本各1份。

二、本案經檢討後，無須辦理英譯。

正本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(貿易服務組)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

副本：行政院法規會、交通部、內政部、內政部警政署、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

隊、交通部公路總局、財政部關務署、財政部統計處、財政部關務署(稽核業務

組,稅則法制組,通關業務組,關務資訊組,關務查緝組,統計室)、財政部關務署基

隆關、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、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、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、經濟

部秘書室、經濟部商業司、經濟部工業局、經濟部中區聯合服務中心、經濟部南

區聯合服務中心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科技

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

易發展協會【請刊登國際商情雙周刊】、中華民國輸出入相關同業公會聯誼會、

中華民國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、

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【請刊登貿易週刊】、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

花蓮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宜蘭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基隆市進出口商業同

業公會、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新竹市進出

口商業同業公會、新竹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苗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

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中縣進出商業同業公會、南投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

會、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雲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嘉義市進出口商

業同業公會、嘉義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南縣

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屏東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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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 函
地址：10015 臺北市福州街15號

承辦人：陳姵君

電話：(02)23977395

傳真：(02)23970522

電子信箱：pjchen@trade.gov.tw

受文者：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09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經貿字第1090460442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JCS1510904604420.pdf、JCS1810904604420.pdf、JCS4410904604420.

pdf、JCS4510904604420.pdf、JCS5310904604420.pdf)

主旨：修正「舊機動車輛及引擎輸出查證作業要點」第5點附件

2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說明：

一、檢附修正「舊機動車輛及引擎輸出查證作業要點」第5點附

件2、修正總說明、修正對照表及發布令影本各1份。

二、本案經檢討後，無須辦理英譯。

正本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(貿易服務組)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

副本：行政院法規會、交通部、內政部、內政部警政署、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

隊、交通部公路總局、財政部關務署、財政部統計處、財政部關務署(稽核業務

組,稅則法制組,通關業務組,關務資訊組,關務查緝組,統計室)、財政部關務署基

隆關、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、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、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、經濟

部秘書室、經濟部商業司、經濟部工業局、經濟部中區聯合服務中心、經濟部南

區聯合服務中心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科技

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

易發展協會【請刊登國際商情雙周刊】、中華民國輸出入相關同業公會聯誼會、

中華民國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、

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【請刊登貿易週刊】、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

花蓮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宜蘭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基隆市進出口商業同

業公會、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新竹市進出

口商業同業公會、新竹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苗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

中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中縣進出商業同業公會、南投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

會、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雲林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嘉義市進出口商

業同業公會、嘉義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南縣

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屏東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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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會、台東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澎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車輛工業

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廢機動車輛資源回收協會、桃園縣汽車材料商業同業公會、

台北市汽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北市

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花蓮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宜蘭

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台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、台

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、基隆市國

際輪船商業同業公會【以上請轉知各會員】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(秘書室,法規通

報專責人員)、經濟部法規委員會、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﹝均含附件﹞

85



舊機動車輛及引擎輸出查證作業要點

第五點附件二修正總說明

    為利現行查證勤務運作順利，避免現場裝櫃認定爭議，

爰修正本要點第五點附件二，本次修正為於查證申請表之

查證情形欄位增列「出口人或所屬現場人員」之簽章。





舊機動車輛          輸出查證申請表

批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（查證單位填寫）

貨 物 出 口 人 查 證 單 位 保安警察第三總隊

填 表 日 期 地 址

負 責 人 電 話

公 司 地 址 傳 真

電 話 電 子 郵 件

傳 真 收 件 日 期

是否復運進口      □是     □否    

申請查證事項 查證情形

1.本申請表共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

2.申請查證數量

   □舊汽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 □舊機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 □舊引擎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

   □以上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3.申請查證地點

 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4.說明

4.1 本批次貨物之來源及產權均保證清

楚，並無違法情事。  

4.2 本批次車籍資料及引擎號碼，經與監

理網路連線核對無誤。

4.3 本申請表檢附之本廠商（人）相關證

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。

※如有不實者，本廠商（人）願負全責。

貨物出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民國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日

1.申請書表等資料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

   □符合□不符合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2.查證結果

  2.1 舊汽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□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輛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輛

 2.2 舊機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□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輛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輛

 2.3 舊引擎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

  □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個 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個

□以上共計□符  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                   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3.說明：

  3.1 符合部分，由查證員清點裝櫃。

  3.2 不符合部分計            件，移出續查。

  3.3 其他

4.封條編號：

貨櫃編號：

5.有效日期：

查證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查證單位章：

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

附件二
□汽車
□機車
□引擎

保三總隊地址：新北市新店區屈尺路11號
電話: 02-26668601　傳真:02-26665345
電子郵件：s e r vi c e @ma i l .t c o p p.gov.t w  

第 1 聯：保安警察第三總隊存查
聯

修正前



舊機動車輛          輸出查證報告

批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（查證單位填寫）

貨 物 出 口 人 查 證 單 位 保安警察第三總隊

填 表 日 期 地 址

負 責 人 電 話

公 司 地 址 傳 真

電 話 電 子 郵 件

傳 真 是否復運進口      □是     □否

申請查證事項 查證情形

1.本申請表共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

2.申請查證數量

   □舊汽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 □舊機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 □舊引擎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

   □以上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3.申請查證地點

 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4.說明

4.1 本批次貨物之來源及產權均保證清

楚，並無違法情事。  

4.2 本批次車籍資料及引擎號碼，經與監

理網路連線核對無誤。

4.3 本申請表檢附之本廠商（人）相關證

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。

※如有不實者，本廠商（人）願負全責。

貨物出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民國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日

1.申請書表等資料共                   頁

   □符合□不符合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2.查證結果

  2.1 舊汽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□符合               輛  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輛

 2.2 舊機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□符合               輛  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輛

 2.3 舊引擎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

  □符合              個   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個

□以上共計□符  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3.說明：

  3.1 符合部分，由查證員清點裝櫃。

  3.2 不符合部分計            件，移出續查。

  3.3 其他

4.封條編號：

貨櫃編號：

5.有效日期：

查證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查證單位章：   

民國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日

□汽車
□機車
□引擎

第 2 聯：申請人報關用聯



舊機動車輛                 輸出查證清冊
批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頁（共    頁）

序號
引擎號碼或車
身號碼 廠牌 排氣量 牌照號碼

查證單位查核欄
異常狀況 異常狀況說明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1.以上貨物之來源及產權均保證清楚，並無違法情事。

2.以上資料及數量經與監理網路連線核對無誤。

3.上述事項如有不符者，本廠商（人）願負全責。

貨物出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負  責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查證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查證單位章：

查證時間：

□汽車
□機車
□引擎

第1聯：保安警察第三總隊留存



舊機動車輛                輸出查證清冊
批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頁（共    頁）

序號 引擎號碼或車
身號碼 廠牌 排氣量 牌照號碼

查證單位查核欄
異常狀況 異常狀況說明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1.以上貨物之來源及產權均保證清楚，並無違法情事。

2.以上資料及數量經與監理網路連線核對無誤。

3.上述事項如有不符者，本廠商（人）願負全責。

貨物出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負  責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查證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查證單位章：

查證時間：

第 2 聯：申請人報關用聯

□汽車
□機車
□引擎



舊機動車輛          輸出查證申請表

批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（查證單位填寫）

貨 物 出 口 人 查 證 單 位 保安警察第三總隊

填 表 日 期 地 址

負 責 人 電 話

公 司 地 址 傳 真

電 話 電 子 郵 件

傳 真 收 件 日 期

是否復運進口      □是     □否    

申請查證事項 查證情形

1.本申請表共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

2.申請查證數量

   □舊汽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 □舊機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 □舊引擎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

   □以上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3.申請查證地點

 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4.說明

4.1 本批次貨物之來源及產權均保證清

楚，並無違法情事。  

4.2 本批次車籍資料及引擎號碼，經與監

理網路連線核對無誤。

4.3 本申請表檢附之本廠商（人）相關證

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。

※如有不實者，本廠商（人）願負全責。

貨物出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民國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日

1.申請書表等資料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

   □符合□不符合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2.查證結果

  2.1 舊汽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□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輛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輛

 2.2 舊機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□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輛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輛

 2.3 舊引擎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

  □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個 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個

□以上共計□符  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                   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3.說明：

  3.1 符合部分，由查證員清點裝櫃。

  3.2 不符合部分計            件，移出續查。

  3.3 其他

4.封條編號：

貨櫃編號：

5.有效日期：

出口人或所屬現場人員: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簽章  )  

查證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查證單位章：

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

附件二
□汽車
□機車
□引擎

保三總隊地址：新北市新店區屈尺路11號
電話: 02-26668601　傳真:02-26665345
電子郵件：s e r vi c e @ma i l .t c o p p.gov.t w  

第 1 聯：保安警察第三總隊存查
聯

修正後



舊機動車輛          輸出查證報告

批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（查證單位填寫）

貨 物 出 口 人 查 證 單 位 保安警察第三總隊

填 表 日 期 地 址

負 責 人 電 話

公 司 地 址 傳 真

電 話 電 子 郵 件

傳 真 是否復運進口      □是     □否

申請查證事項 查證情形

1.本申請表共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

2.申請查證數量

   □舊汽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 □舊機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 □舊引擎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

   □以上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3.申請查證地點

 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4.說明

4.1 本批次貨物之來源及產權均保證清

楚，並無違法情事。  

4.2 本批次車籍資料及引擎號碼，經與監

理網路連線核對無誤。

4.3 本申請表檢附之本廠商（人）相關證

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。

※如有不實者，本廠商（人）願負全責。

貨物出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民國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日

1.申請書表等資料共                   頁

   □符合□不符合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2.查證結果

  2.1 舊汽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□符合               輛  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輛

 2.2 舊機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□符合               輛  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輛

 2.3 舊引擎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

  □符合              個   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個

□以上共計□符  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3.說明：

  3.1 符合部分，由查證員清點裝櫃。

  3.2 不符合部分計            件，移出續查。

  3.3 其他

4.封條編號：

貨櫃編號：

5.有效日期：

查證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查證單位章：   

民國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日

□汽車
□機車
□引擎

第 2 聯：申請人報關用聯



舊機動車輛                 輸出查證清冊
批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頁（共    頁）

序號
引擎號碼或車
身號碼 廠牌 排氣量 牌照號碼

查證單位查核欄
異常狀況 異常狀況說明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1.以上貨物之來源及產權均保證清楚，並無違法情事。

2.以上資料及數量經與監理網路連線核對無誤。

3.上述事項如有不符者，本廠商（人）願負全責。

貨物出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負  責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查證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查證單位章：

查證時間：

□汽車
□機車
□引擎

第1聯：保安警察第三總隊留存



舊機動車輛                輸出查證清冊
批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頁（共    頁）

序號 引擎號碼或車
身號碼 廠牌 排氣量 牌照號碼

查證單位查核欄
異常狀況 異常狀況說明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1.以上貨物之來源及產權均保證清楚，並無違法情事。

2.以上資料及數量經與監理網路連線核對無誤。

3.上述事項如有不符者，本廠商（人）願負全責。

貨物出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負  責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查證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查證單位章：

查證時間：

第 2 聯：申請人報關用聯

□汽車
□機車
□引擎



舊機動車輛          輸出查證申請表

批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（查證單位填寫）

貨 物 出 口 人 查 證 單 位 保安警察第三總隊

填 表 日 期 地 址

負 責 人 電 話

公 司 地 址 傳 真

電 話 電 子 郵 件

傳 真 收 件 日 期

是否復運進口      □是     □否    

申請查證事項 查證情形

1.本申請表共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

2.申請查證數量

   □舊汽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 □舊機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 □舊引擎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

   □以上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3.申請查證地點

 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4.說明

4.1 本批次貨物之來源及產權均保證清

楚，並無違法情事。  

4.2 本批次車籍資料及引擎號碼，經與監

理網路連線核對無誤。

4.3 本申請表檢附之本廠商（人）相關證

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。

※如有不實者，本廠商（人）願負全責。

貨物出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民國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日

1.申請書表等資料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

   □符合□不符合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2.查證結果

  2.1 舊汽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□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輛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輛

 2.2 舊機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□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輛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輛

 2.3 舊引擎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

  □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個 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個

□以上共計□符  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                   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3.說明：

  3.1 符合部分，由查證員清點裝櫃。

  3.2 不符合部分計            件，移出續查。

  3.3 其他

4.封條編號：

貨櫃編號：

5.有效日期：

出口人或所屬現場人員: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簽章  )  

查證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查證單位章：

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

附件二
□汽車
□機車
□引擎

保三總隊地址：新北市新店區屈尺路11號
電話: 02-26668601　傳真:02-26665345
電子郵件：s e r vi c e @ma i l .t c o p p.gov.t w  

第 1 聯：保安警察第三總隊存查
聯



舊機動車輛          輸出查證報告

批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（查證單位填寫）

貨 物 出 口 人 查 證 單 位 保安警察第三總隊

填 表 日 期 地 址

負 責 人 電 話

公 司 地 址 傳 真

電 話 電 子 郵 件

傳 真 是否復運進口      □是     □否

申請查證事項 查證情形

1.本申請表共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

2.申請查證數量

   □舊汽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 □舊機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 □舊引擎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

   □以上共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3.申請查證地點

 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4.說明

4.1 本批次貨物之來源及產權均保證清

楚，並無違法情事。  

4.2 本批次車籍資料及引擎號碼，經與監

理網路連線核對無誤。

4.3 本申請表檢附之本廠商（人）相關證

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。

※如有不實者，本廠商（人）願負全責。

貨物出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民國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日

1.申請書表等資料共                   頁

   □符合□不符合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2.查證結果

  2.1 舊汽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□符合               輛  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輛

 2.2 舊機車(含引擎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輛

  □符合               輛  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輛

 2.3 舊引擎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

  □符合              個    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個

□以上共計□符  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□不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3.說明：

  3.1 符合部分，由查證員清點裝櫃。

  3.2 不符合部分計            件，移出續查。

  3.3 其他

4.封條編號：

貨櫃編號：

5.有效日期：

查證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查證單位章：   

民國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日

□汽車
□機車
□引擎

第 2 聯：申請人報關用聯



舊機動車輛                 輸出查證清冊
批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頁（共    頁）

序號
引擎號碼或車
身號碼 廠牌 排氣量 牌照號碼

查證單位查核欄
異常狀況 異常狀況說明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1.以上貨物之來源及產權均保證清楚，並無違法情事。

2.以上資料及數量經與監理網路連線核對無誤。

3.上述事項如有不符者，本廠商（人）願負全責。

貨物出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負  責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查證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查證單位章：

查證時間：

□汽車
□機車
□引擎

第1聯：保安警察第三總隊留存



舊機動車輛                輸出查證清冊
批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頁（共    頁）

序號 引擎號碼或車
身號碼 廠牌 排氣量 牌照號碼

查證單位查核欄
異常狀況 異常狀況說明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1.以上貨物之來源及產權均保證清楚，並無違法情事。

2.以上資料及數量經與監理網路連線核對無誤。

3.上述事項如有不符者，本廠商（人）願負全責。

貨物出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負  責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查證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查證單位章：

查證時間：

第 2 聯：申請人報關用聯

□汽車
□機車
□引擎


